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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杜法祖）社民連成員「長
毛」梁國雄去年7月到維園出席《城市論壇》時，
疑因遭到「保衛香港運動」女成員辱罵「死監躉」
而推對方的臉。裁判官昨判刑時指事主的行為挑釁
在先，梁於台上無路可退，若推女事主面部以下的
地方，或會引起更嚴重的指控，故判梁普通襲擊罪
名不成立。梁昨庭外聲稱自己「慈悲為懷」，無意
追究該名女士。
59歲的梁國雄於去年7月6日參與《城市論壇》

時，遭郭綺華辱罵並向他進迫，梁被指用手推郭的
臉，被控一項普通襲擊罪。裁判官指，郭的行為具
挑釁性，而且當時二人距離極近，故不能排除梁是
為阻止她繼續接近而出手。裁判官又指梁並非揮拳
或掌摑，不能百分百肯定他有惡意，故雖然梁的動
作是自招嫌疑，但仍判梁無罪。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杜法祖）一名中年男子昨
晨在九龍乘搭隧道巴士往港島，途經土瓜灣時被其
他乘客發現在車上暈倒，報警送院不治。警方相信
事件無可疑，事主死因有待驗屍確定。
昏迷猝死巴士男子姓莫、54歲，昨晨7時21分他
登上九巴一輛由慈雲山（中）開往鰂魚涌（祐民
街）的116號線隧道巴士，並坐在上層座位。當巴
士途至馬頭涌道50號對開時，上層有乘客發現莫昏
迷座位上，馬上通知車長報警。救護員接報到場將
事主送院救治，惜抵院證實不治，警方正設法聯絡
其家人了解其健康狀況。
九巴發言人表示，一輛由慈雲山開出的116線巴

士途經馬頭涌道和馬頭角道交界時，有乘客通知車
長巴士內有一名男乘客不適，車長立即在安全情況
下停車並報警處理，在等候救護車到場後把男乘客
送院期間，車長安排巴士上所有乘客改乘下一班
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杜法祖）打鼓嶺堆填區前年發生
滲漏事故，令堆填區多次排出廢水污染附近河流。環保署
事後派員到附近河流收集樣本，顯示缸窰河內含氨氮水平
超出標準。承辦商及其兩名外籍董事遭環境局檢控共18項
傳票罪，承辦商昨承認其中6項「禁止排入公用污水渠或
公用排水渠的排放」傳票罪，被判罰款共6萬元。
前年7月27日打鼓嶺堆填區發生滲漏事故，環保署人
員於同年8月及9月在附近受污染河流收集水樣本，顯示
堆填區多次排出污染廢水，令缸窰河的氨氮水平超出合
約標準。

環保署遂票控營運打鼓嶺堆填區的承辦商遠東環保
垃圾堆填有限公司（遠東）、及其兩名公司董事，指
於前年8月7日至9月30日期間，在缸窰河近新界東北
堆填區，將受污染的水排出后海灣的水質管理區。控
以 6 項「禁止排入公用污水渠或公用排水渠的排
放」、兩項「違反水污染管制條例的牌照條文」及10
項「禁止排入公用排水渠」罪。
遠東昨開審前承認6項「禁止排入公用污水渠或公用排

水渠的排放」罪，每項傳票罰款一萬元，法官下令遠東
一個月內繳付，餘下傳票罪則獲控方不提證供起訴。

「鳩嗚」期間襲警 4月罰2000元
報稱無業的被告黃智佳（35歲）已有前科，他早於去年底參與旺角「鳩
嗚」行動期間涉襲警罪被捕，經審訊後於今年4月20日被裁定罪成，罰款
2,000元。
案情指，今年2月15日下午3時，黃在沙田新城市廣場參加「反內地
水貨客」示威，一名拖篋經過的男子被示威者包圍，黃不斷指罵該「拖
篋男」，又踢其行李篋，女總督察蔣瑞菁見狀向黃展示委任證，並護送
「拖篋男」離開。
蔣行了數分鐘後，突感到有人從後拉扯其頭髮，惟質問下無人承認負

任。警方於當日下午6時許將黃拘捕，警誡下他承認因飲了半打啤酒，「有
啲嬲」，故扯蔣的頭髮發洩。

感化指自制力差 不建議社服令
感化官報告指出，被告不肯認錯，要慢慢引導才願意說話，而他亦有壞

習慣、自制能力差，擔憂其會影響他人，故不建議他履行社會服務令。
裁判官張潔宜批評被告漠視法紀、無視警方執法權利，認為他拉扯已向

他表明身份的女督察頭髮，並非一時衝動，其行為須予譴責。裁判官強調
法庭需要保障警方執行職務的安全，給予公眾清楚信息，絕不姑息任何襲

警行為。
黃昨於親友陪同下出庭聽取判刑，得知遭判監2個月後，向法庭申請保

釋就刑期提出上訴，裁判官最後批准他以2,000元保釋候訊，但須交出旅遊
證件，及每周向警方報到。
辯方律師求情時坦承被告曾與涉毒品朋友來往，但強調他有悔意，即使

未被事主認出，仍願意認罪承擔責任。同時，被告已開始面對現實、改善
自身問題，現有穩定工作，希望以義工服務回饋社會。

入境處派員赴泰助車禍港人善後

「冒警男」涉非禮男童
還柙等認人

慣犯「反水客」扯女警髮囚兩月
官批漠視法紀 強調絕不姑息任何襲警惡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逾200名市民本年2月響應

網上號召，到沙田新城市廣場抗議過多水貨客及個人遊遊

客，影響區內居民生活。示威者不時與現場旅客發生口角並

爆發衝突，一名曾有襲警前科的無業漢示威者，趁警方女總

督察護送一名「拖篋男」離開時，從後拉扯女督察頭髮，令

她失去平衡。無業漢早前承認襲警罪，裁判官批評他漠視法

紀，強調法庭需給予公眾清楚信息，絕不姑息任何襲警行

為，判其入獄兩個月，但批准其保釋等候刑期上訴。

港聞拼盤港聞拼盤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杜法祖）已婚會計文員涉本月3日在紅
磡冒警及非禮男童，被控一項「冒充公職人員」及「猥褻侵
犯」罪。案件昨於九龍城裁判法院提堂，暫毋須答辯，案件押
後至本月12日，待認人手續完成後再提堂。被告保釋申請被
拒，還柙候審。
控方在庭上透露被告李民（37歲）可能涉3月另一宗同類案

件，因兩宗案件犯案手法相似，另一受害人亦會參與認人手
續。控方指被告先訛稱受害人X亂過馬路，後指X身上有毒
品，再帶他到附近男廁要求搜身。被告要X脫去衣服後，再做
出猥褻動作，並要求X跟着做，但X拒絕，X離開後告訴母親
報警求助。
控方指被告在警誡下承認犯案，但辯方指口供的自願性具爭
議，錄影會面時亦不讓被告坐下或要被告「紮馬」作供，也有
襲擊他面部及胸口。
控方擔心被告有機會騷擾證人及有傾向犯相同案件，故反對被
告保釋。裁判官相信被告不會依期歸柙，遂拒絕其保釋申請。

自稱黑幫「龍頭」退休翁准保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杜法祖）6名港
人前日在泰國旅遊勝地華欣附近公路遇上
車禍，釀3死3傷，同車泰國人司機亦死
亡。入境處已安排職員到當地跟進意外，
並協助死傷者家屬前往泰國善後。外交部
向遇難者表示哀悼，並向他們的家屬致以
慰問，目前正與當地使領館保持密切溝
通，會向遇險同胞提供有力支援。

已與中國駐泰使館取得聯繫
消息稱，入境處已與外交部駐港特派
專員公署，及中國駐泰國大使館取得聯
繫，一名正休假的女入境事務主任因身處
泰國，她已即時取消休假，與昨晨趕往當
地的另一名入境處同事，為傷者及死者家
屬提供協助。據了解，泰國警方已經與遇
事家庭的泰籍親戚取得初步聯繫。
中國駐曼谷大使館證實，車禍4名死

者包括港人家庭中的約50歲泰國籍母親
及其32歲女兒及女婿，及一名泰國司
機；而3名港人傷者包括泰籍母親的37
歲兒子、31歲媳婦及4歲男孫，均已送
院救治。其中男子有骨折，傷勢較重，
但無性命危險，而該對母子則屬輕傷。
消息稱，該名姓鄭男子雖然受重傷，

但其妻兒在車禍中卻奇蹟僅受輕傷。鄭妻
與子一直陪伴着丈夫，顯得憂心忡忡。她
僅向記者表示「多謝關心」，惟拒絕透露
其他詳情。昨日傍晚，鄭在本港入境處人
員協助下，被轉送曼谷醫院治療。
據當地傳媒報道，事發前日(7日)下午

約5時，該港人家庭乘坐一輛7人客貨車
前往華欣，當駛至七岩一條主幹道時，疑
因前面的貨櫃車停車準備接受檢查，客貨
車為避開貨櫃車而失控撞向路旁大樹後四
輪朝天。

長毛襲婦臉甩身
官批動作自招嫌疑

中年漢搭巴士猝死

■「反水客」示威者不時與現場旅客發生口角並爆發衝突「趕客」，部分
店舖更因激烈行為被迫關門，破壞香港形象。 資料圖片

■2015年2月15日多個「本土」組織和近百名網民到沙田新城市廣場聲稱
要「聲討水貨客」，多次與警員衝突。 資料圖片

■■冒警非禮男童被告李民為已婚會計文員冒警非禮男童被告李民為已婚會計文員。。

黃國健：工聯會無呃懷仔外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杜法祖）警方透過臥底行
動拘捕一名報稱已退休男子，控以一項「聲稱是非
法社團的幹事」罪，昨於九龍城裁判法院提堂，被
告暫毋須答辯。控方指被告在去年一個壽宴上自稱
為「十×K」孝字堆的龍頭，並揚言要統一整個社
團。案件押後至本月22日待認人手續完成後再提
堂，其間被告准以現金10萬元保釋。博愛醫院前
主席蕭炎坤昨亦有到庭旁聽，他庭外受訪時指與被
告是鄉親關係。
控方在庭上透露，警方在臥底行動完成後拘

捕被告蕭旭成（67歲），被告涉於去年11月18
日一個生日宴會中，聲稱自己為黑社會「十×

K」其中一個分支「孝字堆」的龍頭，並揚言
要統一整個社團及找人資助社團。控方認為被
告潛逃及干犯相類案件可能性大，因此反對其
保釋。
辯方替被告申請保釋時，指整件案只有一名臥

底警員作證人，指控性薄弱。且被告承諾不會離
港，因他有兩名分別8歲及12歲的子女，並於清水
灣有物業，亦願交出所有旅遊證件，被告雖有5次
刑事定罪記錄，但最近一次已是22年前，另有一
名上市公司董事願作人事擔保及提供5萬元擔保
金。裁判官最後批准被告保釋申請，且毋需人事擔
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文森）報稱在港匿藏9年
的12歲男童肖友懷，上周四自願遣返內地，惟其
外婆透露，指受到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陳婉嫻誤導，
使她以為找到懷仔父母。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黃國健
昨日接受電台訪問，對有關指控事件感到無辜，指
工聯會沒有接觸過懷仔父母，但內地公安曾向陳婉
嫻說，懷仔母親堅持不要兒子，故沒有可能對外婆
指已找到懷仔父母。
對於懷仔外婆指控遭工聯會欺騙，逼他們自願

遣返，黃國健表示，不明白為何有這樣嚴重的指
控，而一直協助他們的工聯會助理對指控亦感到莫
名其妙和痛心。他又說，立法會議員對求助的個
案，沒有能力去查核。
對於懷仔外婆透露工聯會曾言送他們「越遠越

好」，黃國健否認有關說法，指上星期懷仔外婆向
陳婉嫻表示決定自願遣返後，工聯會於深圳安排車

輛接送兩婆孫，婆婆上車時已說要到深圳西鄉，但
中途可能與說普通話的司機有言語誤會，兩人才會
中途下車。
黃國健又指，懷仔外婆曾致電助理要求會面，
但最終未有現身，只透過電話聯絡陳婉嫻助理，指
懷仔父母養不起懷仔。另外，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
會昨早開會，但委員會副主席陳婉嫻並無出席會
議。

鄧家彪料嫻姐稍後交代詳情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鄧家彪表示，現時並非總結

事件的時候，強調工聯會一直衷誠協助所有求助個
案，目前最關注的應是懷仔及婆婆兩人是否安全，
以及現時的生活狀況，如對方有需要，工聯會願意
隨時提供協助。他又指，對事件的發展感到詫異，
但相信陳婉嫻稍後會主動交代詳情。

■■前日在泰國華欣發生車禍港人前日在泰國華欣發生車禍港人33死死
33傷傷，，當地男司機亦告死亡當地男司機亦告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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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杜法祖) 去年10月4日違法
「佔旺」期間，一對退休夫婦疑不滿被女途人拍
攝，搶去對方手機並爭執拉扯。其中丈夫被指三度
「胸襲」女事主，被控猥褻侵犯罪，而涉搶手機的
妻子則被控普通襲擊，案件昨開審，夫婦均否認控
罪。女事主指被搶手機後曾高呼：「搶嘢呀」，豈
料對方竟回答：「係呀，搶你嘢又點呀？」裁判官
判案件表證成立，押後裁決。
案中受害女子姓岳，她供稱當日在旺角朗豪坊對

開見有人口角，因好奇而舉機拍攝。其間她察覺有
人激動向示威者叫囂「隻揪吖」，遂好言相勸對方
冷靜，但被告蘇雪玲（65歲）和丈夫陳南星（72
歲）走近罵她不要拍。岳提醒蘇「影緊你㗎」後，
對方即發難搶去手機，岳拉着蘇的衣領試圖奪回手
機，爭執期間陳用右手撞向她的心口近胸位置。岳
曾多次大叫「非禮」，但陳並無停手，又三度用手
撞胸。
蘇婦自辯時解釋，她指聽到岳說他們「收咗

錢」，感覺被侮辱，搶手機是想「制止」私隱被侵
犯。蘇婦承認與岳女有身體接觸，但堅稱是對方衝
撞在先，推開對方屬「自然反應」。她又指自己當
時說出「搶你嘢又點呀？」只是一時晦氣話。
控方結案時指，蘇婦曾在盤問時稱「佢推開我，

所以我要推返佢」，具報復意味，構成襲擊意圖。
而陳的代表律師則指，當時陳護妻心切，出手圖分
隔二人，但意外觸碰到岳的敏感部位，無猥褻意
圖。裁判官裁定案件表面證供成立，押後至本月23
日裁決。

夫婦搶手機「胸襲」表證成立

■■打鼓嶺堆填區其中一個臨時污水儲存池於前年出現打鼓嶺堆填區其中一個臨時污水儲存池於前年出現
裂縫裂縫，，現時已完成修補現時已完成修補。。

堆填區滲漏事故堆填區滲漏事故 承辦商罰承辦商罰66萬元萬元


